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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附件《第十三号——化

工》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尼龙66工业丝

尼龙66帘子布

尼龙66切片

尼龙6切片

己二酸

民用丝

双酚A
PC

2024年4至6月产量（吨）

14216
19088
46801
20817
43705
4323
-

30534

2024年4至6月销量（吨）

15239
17389
44009
19924
46912
5107
651

20580

2024年4至6月收入（万元）

39324
51949
65439
25358
34965
9221
525

24356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尼龙66工业丝

尼龙66帘子布

尼龙66切片

尼龙6切片

己二酸

民用丝

双酚A
PC

2024年 4至 6月平均售
价（元/吨）

25808
29875
19063
12853
8467
18056
8052
11835

2023 年 4 至 6 月平
均售价（元/吨）

27847
34902
17432

-
8396
17945
8215
10913

2024 年 1 至 3 月平
均售价（元/吨）

25778
30070
18641
12968
8630
19001
8149
11390

同比（%）

-7.32
-14.40
9.36
-

0.85
0.62
-1.98
8.45

环比（%）

0.12
-0.65
2.26
-0.89
-1.89
-4.97
-1.19
3.91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己二腈

精苯

氢气

苯酚

2024年 4至 6月平均采
购价（元/吨、立方米）

17585

7722

1.27

7157

2023年 4至 6月平均采
购价（元/吨、立方米）

18951

5952

1.43

6624

2024年1-3月平均采购
价（元/吨、立方米）

17460

6902

1.31

7088

同比（%）

-7.21

29.74

-11.19

8.05

环比（%）

0.72

11.88

-3.05

0.97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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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十七次监事会于2024年8月29日在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江俊富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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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2024年5月修订）》

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就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19
号）：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82,
079,343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7.31元，募集资金人民币 599,999,997.33元，扣除承销费用 11,320,754.67
元后募集资金总额为588,679,242.66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1,379,320.1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87,299,
922.53 元；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000,000张，每张面值100.0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
000.00元，扣除承销费用 7,547,169.81元后募集资金总额为 392,452,830.19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合

计为 981,132,072.85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1,379,320.1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979,752,752.72元，已于

2021年2月10日存入本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其他发行费用1,379,320.13元未从募集资金专

户列支）。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此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情况以及新增注册

资本实收情况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0080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0071
号验证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

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

作。本公司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任公司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保荐机构。因此，中原证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中信证券承接，

中原证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责任。

2021 年 2 月 10 日 ，初 始 募 集 资 金 981,132,072.85 元 存 放 于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中 信

8111101013701262510），2021年使用资金为人民币640,727,965.54元，2022年使用资金为人民币133,
582,169.34元，2023年度使用金额为人民币108,247,082.37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次募集资金余

额为人民币84,427,354.45元。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 2022年 4月 18日召开的 2022第三临时股东大会，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3]338号文《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批准，本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30,000,000.00张，每张面值 100.00元，共募集资金 3,000,000,
000.00元。扣除主承销商、保荐人中信证券的保荐承销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36,000,000.00元后的余

额为人民币2,964,000,000.00元。已由中信证券于2023年3月22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扣除

保荐承销费、律师费、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合计人民币 36,352,
830.1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63,647,169.81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实际募集资金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年 3月 22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B10182号验资

报告验证。

2023 年 3 月 22 日 ，初 始 募 集 资 金 2,964,000,000.00 元 存 放 于 募 集 资 金 专 户（中 信

8111101011501631049、 华 夏 15550000004575418、 兴 业 465010100100358173、 浙 商

4910000010120100505343），2023年度使用金额为人民币2,238,953,953.31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890,000,000.00元，2023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738,582,296.76
元。2024年上半年使用金额为人民币 1,055,429,986.3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
000,000,000.00元，2024年6月30日，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78,582,234.41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证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

市公司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

求，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的制度，履行募集资金分级审批手续，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

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1年 3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订了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存 储 三 方 监 管 协 议》，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于 中 信 银 行 郑 州 分 行 账 户（账 号 ：

8111101013701262510）。

本公司因聘请中信证券担任公司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保荐机

构。公司与中原证券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

止。2023年5月本公司、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本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龙化工”）、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存放于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账户（账号：8111101013701262510）。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3年4月，本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尼龙化工”）、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碳公司”）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方便子公司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尼龙化工、聚碳公司分别与中信证券、中信银行郑州

分行及本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公司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并按规定通知保荐机构，接受保荐机构监

督。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财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并定期检查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使用

效果，及时向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秘书汇报。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中信银行平顶山
龙源支行

银行账户

8111101013701262510
初始存放日

2021.2.10
初始存放金额

981,132,072.85
截止日金额

84,427,354.45
存储方式

活期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中信银行平顶山
新华区支行

华夏银行郑州分
行

兴业银行平顶山
分行

浙商银行郑州分
行营业部

合计

银行账户

8111101011501631049

15550000004575418

465010100100358173

4910000010120100505343

初始存放日

2023.3.22

2023.3.22

2023.3.22

2023.3.22

初始存放金额

1,864,000,000.00

600,000,000.00

400,000,000.00

100,000,000.00
2,964,000,000.00

截止日金额

319,371,060.65

204,533,947.90

10,624,444.54

44,052,781.32
578,582,234.41

存储方式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注:其中 352,830.19元为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暂未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附表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3年5月9日召开了第十一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39,806.68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 100,000万元（含1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业务，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24年半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业务内容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归还信用证和短期借款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支付银行承兑汇票敞口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合计

资金转入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建设东路支
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纬五路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平东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建设东路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敞口金额（万元）

5,000.00

5,000.00

5,000.00
20,000.00
10,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5,000.00
20,000.00
10,000.00
100,000.00

支出日期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情况。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实施主体由

公司子公司尼龙化工变更为尼龙化工全资子公司河南神马氢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2024年8月29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1、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非公开发行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目

3 万 吨/年1,6 己二醇
项目

尼 龙 化 工
产 业 配 套
氢氨项目

上 市 公 司
偿还债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26,000.00

24,000.00

50,000.00
100,000.00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26,000.00

24,000.00

47,975.28
97,975.28

97,975.28
0.00
0.00%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26,000.00

24,000.00

47,975.28

97,975.28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2,547.36

2,547.36
截至2024年06月30日，本公司项目在计划进度之中。

截至2024年06月30日，本公司项目可行性无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截至 2024年 06月 30日，本公司未发生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截至2024年0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截至2024年0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截至2024年0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截至2024年06月30日，结余资金为84,427,354.45元（其中募集资金孳息为12,705,404.41元）；余额为正常支付进度，后续随工程进度陆续支出。

截至2024年0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
募投项目的情况。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18,827.87

24,000.00

47,975.21
90,803.08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额(3)＝(2)-(1)

-7,172.13

-0.07

-7,172.20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72.41%

100.00%

100.00%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建设期

建设期

已偿还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未 建
成

未 建
成

不 适
用

2,547.36

90,803.08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未 建
成

未 建
成

不 适
用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无变化

无变化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

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尼 龙 化 工
产 业 配 套
氢氨项目

年产 24 万
吨 双 酚 A
项 目（ 二

期）

上 市 公 司
偿还债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110,000.00

100,000.00

90,000.00
300,000.00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10,000.00

100,000.00

86,364.72
296,364.72

296,364.72
100,000.00
33.74%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110,000.00

100,000.00

86,364.72

296,364.72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6,544.92

6,544.92

（1）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二期）项目：经公司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神
马转债”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终止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
（二期）项目投入；（2）截至 2024年 06月 30日，本公司其他募投项目在计划进度之

中。

截至2024年06月30日，本公司项目可行性无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截至2024年06月30日，详情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二）”。

截至2024年06月30日，详情见“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三）”。

截至2024年0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截至2024年0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截至2024年06月30日，结余资金为578,582,234.41元（其中募集资金孳息为18,966,174.02元）；余额为正常支付进度，后续随工程进度陆续支出。

截至2024年0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
募投项目的情况。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55,440.32

86,000.00
141,440.3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额(3)＝(2)-(1)

-54,559.68

-100,000.00

-364.72

-154,924.4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50.40%

0.00%

99.58%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建设期

项目终止

已偿还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未建成

项目终
止

不适用

6,544.92

141,440.32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未建成

项目终
止

不适用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无变化

项目终止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

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公司代码：600810 公司简称：神马股份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神马股份

股票代码
600810

变更前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安鲁嘉

0375-3921231
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63号

shenmagufen600810@126.com

证券事务代表

石增辉

0375-3921231
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63号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本报告期末

30,952,373,762.18
7,742,941,740.43

本报告期

6,970,237,657.03
54,367,806.67

43,461,459.64

288,123,320.88

0.69

0.05

0.04

上年度末

调整后

31,442,197,458.38
7,830,886,001.74

上年同期

调整后

6,099,408,606.50
-28,623,586.06

-35,749,955.31

-220,540,451.62

-0.46

-0.03

-0.01

调整前

31,442,197,458.38
7,830,886,001.74

调整前

5,668,901,595.41
-34,905,246.34

-42,031,615.59

-233,819,361.12

-0.46

-0.03

-0.0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1.56
-1.1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14.28
-

-

-

增加1.15个百分点

-

-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王越平

杨素芹

林云方

王丽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宋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60.75
3.50

1.22

0.64
0.56
0.37
0.33
0.26
0.22
0.19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634,345,487
36,548,258

12,780,130

6,646,521
5,885,485
3,829,600
3,410,000
2,735,978
2,311,311
1,953,990

39,085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未知

无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0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3年1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第十八届发审委2023年第7次

工作会议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审核通过。公司于2023年2月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神

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38号），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完成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工作，发行数量 3,000.00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 300,000.00万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6,364.72万元。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

于2023年3月22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B10182号）。公司于2023年3月31日完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登记、托管工作。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74号”文同意，公司 30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3年 4
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神马转债”，债券代码“110093”。“神马转债”存续

起止日为2023年3月16日至2029年3月15日，转股起止日期为2023年9月22日至2029年3月15日，

当前转股价格8.12元/股。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5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四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16日以书面、微信或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4年 8月 29日在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 8
人，独立董事尚贤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公司5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4年8月29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同意披露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信息。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临时公告：2024-10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4-055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谢文政先生、布景春先

生的辞职报告，谢文政先生因退休原因，布景春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根据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谢文政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布景春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将继

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文政先生、布景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谢文政先生、布景春先生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职，为公司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谢文政先生、布景春先生

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4-056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下午13:00-14:00
● 会议召开网址：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路演中心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下

简称“上证路演中心”)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以在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至9月18日(星期三)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

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huayu@huayumining.com)或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钰矿业”）于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并于2024年8月31日披露。为便于广大

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上半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决定于2024年9月19日（星期

四）下午13:00-14: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栏目召开“华钰矿业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上半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与投资

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下午13:00-14:00
会议召开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证路演中心”栏目，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刘良坤先生、独立董事王聪先生、总经理陈旭先生、财务总监邢建军先生、董事会秘书

李想先生等（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19日下午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在线参与本次

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以在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至9月18日(星期三)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

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huayu@huayumining.com)或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进行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1、联系人：李想

2、联系电话：0891-6329000-8054、010-64937589

3、传真：0891-6362869
4、联系邮箱：huayu@huayumin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4-054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4年8月20日向全体监事和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以书面、电子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在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电话会

议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劲松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研究，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认为：《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4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未发现参

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24年

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报刊媒体上的

相关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4-053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8月20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以书面、电子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30日在公司北京分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形式召

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良坤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研究，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报刊媒体上的

相关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4-052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季度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十六号——有色金属》要求，现将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二

季度（4-6月）主要有色金属品种产销量及盈利情况披露如下（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币种：人民币

主要产品

锌精矿（金属吨）

铅锑精矿（含银）（金属吨）

铜精矿（金属吨）

铅精矿（金属吨）

金精矿（kg）
锑精矿(金属吨）

合计

生产量

3,546.65
3,259.99

151.76
1,415.31

销售量

3,798.16
3,270.72
77.86
3.76

381.28
49.32

营业收入
（万元）

4,280.72
9,836.07
479.26
6.26

19,376.15
336.92

34,315.38

营业成本
（万元）

2,611.05
5,199.53
430.99
4.77

5,997.69
146.99

14,391.03

毛利率
（%）

39.00
47.14
10.07
23.80
69.05
56.37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

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1日

公司代码：601020 公司简称：华钰矿业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零二四年八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华钰矿业

股票代码

601020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董事会秘书

李想

010-64937589

证券事务代表

袁莉

010-64937589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华钰大厦

huayu@huayumining.com
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华钰大厦

huayu@huayumining.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5,470,747,968.61
3,252,101,620.26

本报告期

592,831,125.73
109,213,888.27

103,314,618.54

79,511,234.18
3.68
0.138
0.138

上年度末

5,419,570,844.50
2,896,406,878.33

上年同期

449,320,420.32
82,487,860.92

89,548,347.31

74,174,129.14
2.85
0.146
0.14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94
12.2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1.94
32.40

15.37

7.20
增加0.83个百分点

-5.48
-5.48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

青海西部稀贵金属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西藏博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施戎

蓝佳

徐宏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周
期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谢北岗

李继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持 股 比 例(%)
15.44

10.74
2.70
1.72
1.19
0.54
0.53
0.44
0.39
0.38

未发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126,563,683

88,062,324
22,105,637
14,063,479
9,775,835
4,405,052
4,329,960
3,597,000
3,222,567
3,148,620

52,346
不适用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质押

质押

无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63,870,736

14,850,000

14,000,00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西藏华钰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

简称

华钰转债

代码

113027

发行日

2019-06-14

到期日

不适用

债券余额

0.00

利率（%）

1.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报告期末

28.63
本报告期

18.68

上年末

35.35
上年同期

8.42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